附件3

授权委托书

本单位现授权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以下简称前海管理局）根据《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支持港澳医疗机构集聚发展办法（修订）》（深前海规〔2026〕2号）及《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支持港澳医疗机构集聚发展专项资金2026年申报指南》等规定向有关单位查询、查验本单位的信息。查询、查验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工商登记信息、企业纳税信息、房产信息、经营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合同、财务报表、利润表、审计报告等）、社会保险缴纳信息、信用信息、医疗机构执业登记信息、其他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前海管理局）认为所需查询、查验的信息。
授权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发之日起，至上述信息查询、查验完毕之日止。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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